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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 總 醫 院 初 階 臨 床 課 程 實 施 作 業 規 定 

112年 03月 09日院三教學字第 1120015250號       訂頒 

壹、 目的：考量學校安排醫學生至醫院進行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故訂有相關規範

以維護病人及學生權益。 

貳、 依據： 

一、 教育部公告之「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 

二、 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訂定之「大學校院辦理中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

實施原則」 

三、 台灣牙醫學教育教育學會訂定之「大學校院辦理牙醫學生臨床見、實習實

施原則」。 

參、 適用對象： 

一、 於本院進行初階臨床課程之醫學系 1至 4年級或學士後醫學系 1至 2年

級學生。 

二、 於本院進行初階臨床課程之中醫學系 1 至 6 年級或學士後中醫學系 1 至

4年級學生。 

三、 於本院進行初階臨床課程之牙醫學系 1至 4年級學生。 

肆、 課程目標： 

一、 覺知強化醫學專業知能之必要 

二、 同理心訓練及學習溝通技巧 

三、 了解臨床工作與全人照護的結合 

四、 確立醫學生正確的服務態度及專業素養 

五、 以同理心來展現敬重生命與關懷病人 

六、 行醫為導向之學習與自我改進 

七、 增加生命體驗經驗及建立服務之人生觀 

八、 從專業服務中肯定自我及拓展自身的視野觀點 

伍、 課程執行原則： 

一、 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其目的在於透過臨床醫學體驗，培養成為醫

師應具備之臨床知識、技能、態度及行為。學校應在確保醫學臨床教育品

質及保障醫學生及病人身心安全之前提下，與醫院共同規劃推動醫學生

初階臨床體驗課程，醫學生指導、資源及行政支持應由學校或學系規劃並

提供給院方，同時應於校內公告周知，始得辦理。 

二、 各設有醫學院、系之大學為規劃推動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並確保

醫學生權益，應設立委員會，由醫學院院長擔任主任委員，成員應包括醫

學院、系相關系所主管、教師、臨床教師代表、醫院代表及醫學生代表等，

必要時邀集校外相關專家學者參與，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三、 學校應依委員會規劃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及計畫，進行醫院之篩選及評估，

計畫應載明訓練目的、時數、項目、考核、膳宿、保險、輔導、醫學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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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措施規劃、醫院與醫學生發生爭議時協商處理方式，並於校內公告周知，

始得辦理。 

四、 各校對於醫學生之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學校應指派指導教師，在指導老

師之指導及監督下為之，並依下列原則規劃安排： 

(一) 課程以瞭解醫院作業、體驗服務為原則，從服務中學習，並將服務

與學術課堂上所學相結合、以及學習扮演公民與專業人士的角色，醫學生

非屬醫院之工作人力。 

(二)應以學習為目的，從旁瞭解醫療團隊如何照顧病人，並依學生能力採

循序漸進之原則安排。 

(三)醫學生於課程期間進入醫療院所，宜穿著規定的服裝、展現專業儀態，

以表達對醫療工作的尊重以及對於病人、病人家屬及同事的尊重。 

(四)醫學生的身份是學生，尚不具備醫師的資格，且未符合臨床實習之標

準，故不得執行任何醫療行為，以保障病人的安全。 

五、 學校開設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前，應就醫院選定及名額分配等事宜，與醫

學生充分溝通及宣導，並強化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認知，以確保課

程執行過程之安全、學習及未來職場適應。 

六、 學校於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過程中，應有指導教師陪同於醫院輔導

學生，指導教師應確實掌握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訓練內涵及範疇，指

導醫學生、參與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協調、報告及檢討座談等，以解決醫

學生課程過程中所遭遇困難。 

七、 醫院提供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應有專責單位依學校所訂之課程，

與學校研擬需配合之項目，並推動下列事項： 

(一) 協助推動規劃醫學生之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教學活動及病人照護之

學習內涵。 

(二) 協助指導教師監督及協助醫學生於初階臨床體驗課程過程中，暸解

訓練及學習狀況，同時並輔導醫學生。 

(三) 確認學校已完成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前之安全講習、場所安全

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規劃。 

八、 醫學生於醫院進行初階臨床體驗課程，負有病人照護之使命，應以保障

病人安全及隱私權為優先考量；並配合臨床課程與教學活動，於合格醫事

人員及學校指派指導教師監督陪同下，參與病人臨床照護，學校應與醫院

共同訂定醫學生應遵循之相關規範，督導學生據以遵循；若違反相關規範，

指導老師應立即中止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如附件一)。 

陸、 申訴溝通管道： 

一、 醫學生有需申訴事項，經向指導教師反映未獲改善，得逕向專責單位或

學校承辦單位反映，醫院方獲知後應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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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受理申訴案件後，應即召開委員會議或申訴小組會議，於十四個工

作天內處理完畢，必要時得以延長至多十四個工作天，並將處理結果通知

醫學生，期間醫院應配合調查與行政作業。 

三、 醫學生不服處理結果，應於接到通知書後七個工作天內，檢具理由及相 

關資料逕向原處理單位提出異議。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得循行政程序提

校內學生申訴機制辦理。 

柒、 其他：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另令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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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守則 

一、醫學生的身份是學生，尚不具備醫師的資格，所以只有在被充分

的監督下才可以執行醫療行為，以保障病人的安全。 

二、醫學生有義務及責任向病人介紹其醫學生的身份，以尊重謙和之態

度取得病人同意後，從旁協助臨床的照顧；如果病人拒絕，醫學生

亦應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三、醫學生有參與照顧病人的義務，不因病人的貧富貴賤、種族、宗教

信仰、性別、年齡而有差別待遇，亦不因照顧病人而本身可能面臨

已知或未知的風險，而有差別待遇。對於本身懷孕的醫學生，若因

照顧病人可能面臨胎兒健康的巨大風險時，可以要求暫時中止照顧

病人的行為。 

四、醫學生於進入醫療院所，宜穿著規定的服裝、展現專業儀態，以表

達對醫療工作的尊重以及對於病人、病人家屬及同事的尊重。 

五、醫學生應保護病人的隱私權，不得在非醫療專業之公開場合討論病

人的病情，不得將病人的病歷或其複製本帶離醫院。但為病例之討

論，得於指導老師指導下，去識別化後整理或是擷取病人的資料。 

六、誠實是醫學生最基本的品德。無論是參與研究計畫或是對病人及

同事，都不應該有任何欺瞞的行為，如果發現任何其他學生或是

醫事人員有違反誠實的行為，應依循適當的管道報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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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醫學生有責任維護病人的最大利益，不得接受任何個人、團體、公

司的不當餽贈或是招待，以避免影響照顧病人的臨床判斷。 

八、醫學生不得籍照顧病人之便，與病人或其家屬發生醫病以外的關係。 

九、醫學生在照顧病人的過程中，不得喝酒或是濫用藥物，導致其影

響病人的照顧。如果發現任何其他學生或醫事人員有上述行為，

且預期對於病人的照顧可能產生不良影響，醫學生應依循適當的

管道報告。 

十、醫學生必須學習依其所知的醫學知識，對病人及家屬進行病情解

釋與衛生教育。 

十一、為使課程的制度更加完善，醫學生有責任及權利對指導者提出教

學評估與改進的建議，所提的意見應具有建設性。 

 


